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https://www.100test.com/kao_ti2020/315/2021_2022__E5_9B_BD_

E5_AE_B6_E4_BA_BA_E5_c80_315906.htm 国家人口计生委关

于明确少生快富工程实施范围及目标人群基本条件的通知内

蒙古、海南、四川、云南、甘肃、青海、宁夏、新疆等省（

区）人口计生委，新疆生产建设兵团人口计生委： 为认真组

织实施西部地区计划生育“少生快富”工程，稳定低生育水

平，促进社会主义新农村建设以及人口和计划生育工作新机

制建设，根据人口计生委财政部《西部地区计划生育“少生

快富”工程实施方案》，现将“少生快富”工程实施范围及

目标人群基本条件通知如下： 一、工程实施范围 工程实施范

围是，根据各地人口与计划生育条例以及民族自治地区有关

规定，现行普遍允许生育三个孩子的地区。 按有关政策规定

可以生育三个孩子，但散居在非普遍允许生育三个孩子的地

区的，不纳入工程实施范围。 二、目标人群基本条件 “少生

快富”工程的目标人群必须同时具备以下基本条件： （一）

夫妻双方均为农业户口或界定为农村居民，且其户口登记在

现行普遍允许生育三个孩子的地区。 一方为农业户口或界定

为农村居民，且其户口登记在现行普遍允许生育三个孩子的

地区，按照各地生育政策的规定，允许生育三个孩子的，可

以纳入工程实施范围。 成建制转为非农业户口，仍然允许生

育三个孩子的地区的夫妻，可以纳入工程实施范围。 100Tes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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